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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健康医学院多媒体教室设备询价公告
2016年09月05日 15:35 来源：中国政府采购网 【打印】 【显示公告正文】【显示公告概要】
公告概要：

	公告信息：

	采购项目名称
	上海健康医学院多媒体教室设备

	品目
	货物/通用设备/通信设备/传真及数据数字通信设备/数据、多媒体通信终端设备

	采购单位
	上海健康医学院 

	行政区域
	上海市
	公告时间
	2016年09月05日 15:35

	报名时间
	2016年09月05日 16:00  至  2016年09月07日 16:00

	报名地点
	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瞿溪路350号1708室）

	开标时间
	2016年09月09日 13:00

	预算金额
	￥28万元（人民币）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
	刘欣烨

	项目联系电话
	53087657-223

	采购单位
	上海健康医学院 

	采购单位地址
	天雄路369号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何老师 65883671 

	代理机构名称
	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地址
	瞿溪路350号17楼

	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刘欣烨 53087657-223

	附件：

	附件1
	采购公告.doc


　　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受上海健康医学院 委托，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等有关规定，现对上海健康医学院多媒体教室设备进行询价招标，欢迎合格的供应商前来投标。

 

项目名称：上海健康医学院多媒体教室设备

项目编号：JSXJ-2016-09-489

项目联系方式：
项目联系人：刘欣烨

项目联系电话：53087657-223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
采购单位：上海健康医学院 

采购单位地址：天雄路369号

采购单位联系方式：何老师 65883671 

 

代理机构联系方式：
代理机构：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

代理机构联系人：刘欣烨 53087657-223

代理机构地址： 瞿溪路350号17楼

 

 

一、采购项目的名称、数量、简要规格描述或项目基本概况介绍
项目概况 
1、项目编号：JSXJ-2016-09-489

2、项目名称：上海健康医学院多媒体教室设备

3、项目内容：多媒体教室设备

4、项目预算: 28万元
5、本项目不采购进口设备
 

二、供应商资格要求简要说明:
合格的报价人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2. 根据《上海市政府采购供应商登记及诚信管理（暂行）办法》已登记入库的供应商；3. 如果供应商所提供的主要货物（见技术文件）不是供应商自己制造的，供应商应提供制造厂家的正式授权证明或者提供合法获得该货物及售后服务支持的有效证明；4. 具有良好的售后服务体系，在本市有固定的售后服务地点及技术人员，且能提供良好的技术支持包括必须具备可提供售后服务保障能力；5.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6. 本项目不接受联合投标。

 

三、报名和审查时间及地点等:
预算金额：28.0 万元（人民币）

报名时间：2016年09月05日 16:00 至 2016年09月07日 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报名地点：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瞿溪路350号1708室）

审查时间（审查资质的时间）：2016年09月05日 16:00

审查地点（审查资质的地点）：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瞿溪路350号1708室）

 

四、开标时间：2016年09月09日 13:00

 

五、询价方式和询价时间及地点等:
获取询价文件的时间：2016年09月05日 16:00 至 2016年09月07日 16: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获取询价文件地点：
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瞿溪路350号1708室）

获取询价文件方式：
凡愿参加报价的合格的供应商可于2016年9月5日-9月7日（上午9:00-11:00，下午13：00—16：00时），委托代表携带报名需提交的资料至上海健生教育配置招标有限公司（瞿溪路350号1708室）购买询价文件，每本400元，售后不退。

获取询价文件文件售价：
400.0

 

六、响应文件时间及地点等:
响应文件递交时间：2016年09月09日 12:30 至 2016年09月09日 13:00(双休日及法定节假日除外)

响应文件递交地点：
黄浦区瞿溪路350号17楼1705室

 

七、其它补充事宜：
 

八、采购项目需要落实的政府采购政策：
1.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第二十二条规定，具有从事本项目的经营范围； 

2. 根据《政府采购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暂行办法》（财库【2011】181号）的规定，本项目小型、微型企业产品价格扣除比例：6.0%
 

